
古坑鄉辦理民眾急難救助實施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凡設籍本鄉之鄉民，具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急難救

助： 

  〈一〉戶籍內(含同址分戶)人口死亡其

家屬無力殮葬。 

  〈二〉戶籍內(含同址分戶)罹患疾病或

遭受意外傷害致生活陷於困境

者。 

  〈三〉其他原因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前項得發給一萬元。 

如情況特殊經鄉長核准者，不受前項

救助金額之限制。 

三、急難救助申請之程序如下：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款者，應檢附死

亡證明書、費用收據、存簿封面

影本(無則免付)、領據，向村辦

公處提出申請。  

〈二〉符合第二點第二款者，應檢附醫

      療院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書、費用

      收據、存簿封面影本(無則免付)

      、領據，向村辦公處提出申請。

  〈三〉符合第二點第三款者，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費用收據(申請事由

如無收據則免付) 、存簿封面影

本(無則免付)、領據，向村辦處

提出申請。 

四、村辦公室受理申請案件後，除有特殊

情形外，應於 3日內進行訪查瞭解，

依實際情形填具申請書暨訪查表(附

表 1)，送交本所核辦。 

五、申請急難救助，應於事件發生後三個

月以內申請之；同一事由以年度內發

給一次為原則。但情況特殊經專案簽

請鄉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七、本要點所需救助金除由本所編列預算

外，另由代收款－社會救助事業經費

或代收款－社會救濟會報專戶下支

應。 

二、凡設籍本鄉之居民，因患重病

無力就醫及支付醫療費用，遭

遇意外傷害、死亡或其他重大

之急難事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

境者，得依本要點申請急難救

助。 

三、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

申請救助金: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者。 

  〈二〉戶內人口因重病或遭受 

        意外傷害致生活陷困 

        境者。 

  〈三〉負擔家庭生活主要生計責

任而罹患重病、失蹤、入

獄服刑或其他原因無法工

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前項（一）、（二）、（三）款 

        無力殮葬及生活陷困認定 

       標準，以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

每月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用

標準一點五倍以下，全家存

款本金不得超過新台幣六十

萬元且全家不動產公告現值

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公告之中低收入戶當年度一

定金額。 

低收入戶每戶得發給一萬

元、中低收入戶一點五倍以下

每戶得發給六千元。 

情況特殊經鄉長核准者，不 

受前項救助金額之限制。 

     經評估經濟戶長如有理財方

式不當或考量戶內人口生活

保障，救助金不宜一次發給

者，應以分月或分次方式發

給。 

前項救助金之發給，必要時 

 得以等值禮券發給。 

四、申請急難救助應檢具下列文 

    件： 

本要點於中華

民國 91年 4月

11 日古鄉社字

第 910004596

號函訂定，並

分別於 101 年

至 112 年共經

歷六次修正後

沿用至今，考

量須更清楚、

完整、明確敘

述要點內容，

對於民眾申請

資格、民眾申

請程序、村幹

事受理案件後

程序、民眾申

請救助須具備

文件、民眾可

提出申請之期

限供作業人員

遵循依循，且

希望廣泛涵蓋

社會萬象，以

更落實社會救

助，加上為避

免前一年度財

稅與當前實際

狀況不符，延

誤救助並統一



 
 

  〈一〉填寫申請書〈依本所規 

        定表格製作〉 

  〈二〉醫院診斷書、醫療費用 

        收據或死亡證明書及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三〉全戶戶籍資料（含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急難救助申請案之處理程序如

下： 

  〈一〉申請人應檢附相關資料向

村辦公室提出申   請。未

能親自辦理者，得由戶

長、親屬或村長代為辦

理。 

  〈二〉村辦公室受理申請案件

後，應儘速進行瞭解，並

依實際情形填具意見於案

由欄內，送交本所核辦。 

六、申請急難救助，應於事件發生

後三個月內申請之。同一事由

以年度內發給一次為原則，但

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鄉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 

七、如因天然災害，導致人員罹 

    難死亡，經專案簽請鄉長核 

    准後，發給慰問金一萬元。 

    春節期間如因家庭經濟不 

    佳、失業或因事故，致使生 

    活陷困者，得由村辦公處訪 

    查，經專案簽請鄉長核准 

    後，發給慰問金六千元。 

慰問金發放不受本要點第 

 三、第四及第五點之限制。 

九、本要點所需救助金除由本所編

列預算外，另由代收款－社會

救助事業經費或代收款－社會

救濟會報專戶下支應。 

 

 

救助金額，擬

修正第二點、

第三點、第四

點、第五點、

第六點、第七

點、第九點。 

 


